
註 1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秘書室。

翁子雅 1

111 年 1月農業重要措施

開辦「水稻收入保險」，投
保期間自1月1日～3月31日
止，期分散農業經營風險，
保障農民收入；水稻全面納
保有助於掌握生產資訊，同
時將天災救助轉為保險型
式，可解決天災救助與農業
保險競合問題，並以最後產
量為減產認定基礎，符合公
平務實精神。

1日起實施雞蛋噴印溯源標
示政策，農產品經營者供應
校園食材、國軍副食、超
商、超市、量販店、大賣場
及網購通路販售之洗選鮮
蛋，於流通、販賣前，應
於「臺灣雞蛋噴印溯源管理
系統」登錄農產品經營者名
稱、聯絡電話、生產所在
地、原料蛋來源畜牧場之進
貨數量及洗選鮮蛋出貨數量
等溯源資訊，並於蛋殼噴印
溯源編碼、包裝日期及生產
方式代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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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日起「刺網漁業漁具標示措
施」流失通報相關規定生效，
刺網漁業漁具在海中不慎流失
者，須透過漁業通訊電臺、各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或各區漁
會完成通報，如未通報而網具
遭拾獲將會受到罰鍰處分。截
至111年1月底已辦理20場宣
導座談會，將持續協助漁民進
行刺網漁具標示及落實執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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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日起落實執行農藥購買實名
制政策，並於農藥銷售管理
系統加強檢核農藥購買人身
分證字號登記情形，另新設
立農藥零售業者規定須採用
POS系統或介接陳報。透過政
策推動，期為農產品安全把
關，減少農藥殘留疑慮，讓
民眾買得放心、吃得安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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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日起停止國內使用兔化豬瘟
疫苗，另國內豬瘟防疫可使
用疫苗為「兔化豬瘟組織培
養疫苗」或「豬瘟E2基因改
造次單位疫苗」，以維護動物
健康及福利，減少因製造疫
苗造成活兔犧牲，並提升我
國動物保護之國際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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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日起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
應依據「動物用藥品販賣業
管理辦法」規定，每半年至
「動物用藥品銷售資料申報
平臺」線上申報動物用藥品
種類銷售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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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3日～2月11日開始受理
申報111年「綠色環境給付
計畫」，配合國內農友多元
耕作特性，除開放農友得選
擇全國任一鄉鎮區申報，也
能自行規劃耕作期程，再搭
配水資源競用區大區輪作及
稻作四選三政策，期藉由引
導調整耕作模式，強化枯水
期農業節水效能、整體產業
供水穩定，並維持稻米供需
平衡，增加稻農收益。

召開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
心第22次會議，召集各相關
部會盤點春節管制措施及因應
整備作為，並加強境外包裹及
旅客行李檢查，以及違法廚餘
養豬查緝等，持續守護臺灣為
非疫家園。

8～9日於臺北希望廣場辦理
111年「畜禽年貨農遊GO」
活動，計有20家銷售畜禽產
品的商家參加，現場銷售品
項涵蓋畜禽肉品、雞蛋、乳
品、羽絨及鹿茸等畜禽組合
產品及福袋禮盒，不僅振興
國內畜禽產品銷售，也讓民
眾選購年貨更加便利。

宣布因應疫情影響國際製肥
原料價格上漲，自1月10日
起肥料業者出貨之肥料，由
政府協助吸收原料成本漲幅5
成，以維持肥料價格穩定，
落實照顧農友及協助業者降
低因疫情影響所造成之損失。

辦理「大桔大利，好釋迎春」
外銷新加坡記者會，宣布14
公噸臺中椪柑與2公噸臺東鳳
梨釋迦封櫃出口新加坡。為搶
攻新加坡年節市場，外銷業者
以高檔精緻彩盒包裝在當地販
售，以利與其他市場產品區
隔，新加坡消費者可經由團購
及超市等通路採購優質臺灣新
鮮水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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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義大利自非洲豬瘟非疫
區刪除，該國活豬及其相關
產品自同日起禁止輸臺，並
將義大利新增至「近三年曾
發生非洲猪瘟之國家（地區）
一覽表」；另1月11日因應
泰國畜牧發展廳宣布發現非
洲豬瘟疫情，將泰國列入該
表。自該表所列國家入境旅
客違規攜帶豬肉製品，初犯
罰款20萬元，再犯重罰100
萬元，外來人口如果不能當
場繳清罰款，拒絕入境直接
遣返，以即時防範疫病入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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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～12 日陸續公告「富邦
產物水稻區域收穫農作物保
險」、「明台產物家禽禽流感
保險」、「明台產物家禽禽
流感保險復養前收入損失附
加保險（蛋禽適用）」及111
年度「富邦產物農業設施颱
風洪水保險」為農業保險商
品，農民投保該等保險商
品，得依農業保險保險費補
助辦法規定，向行政院農業
委員會（簡稱農委會）申請補
助保險費，以鼓勵農民踴躍
投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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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布「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
理法」第 26 條第 2款所定
「其他足使他人誤認之表示
方法」於農產品產銷履歷驗
證制度之解釋令，核釋未經
驗證合格，卻以產銷履歷、
生產履歷、國產履歷、履
歷驗證、履歷認證、TAP、
TGAP等用詞販賣、標示、展
示或廣告，將處6～60萬元
罰鍰。農產加工品符合特定
條件者，得註明「本產品使
用產銷履歷○○○為原料」
相當文字，並自112年2月1
日生效，明確違規之成立要
件，並有條件開放加工品宣
稱使用產銷履歷原料。

公告「111年食農教育推廣計
畫」徵案簡章，受理申請至
2月21日止，將協助有意辦
理之各級學校、農民團體及
社區、農業相關企業提案，
期透過學校及在地農業相關
團體合作，深耕食農教育，
帶動家庭、社區全面參與，
達成全民食農教育目標。

公告第6屆百大青農輔導計
畫，受理申請至 2月 25 日
止，將積極整合各項輔導資
源，遴選出具規模且願意服
務當地之青農，以串聯整合
上下游農業工作者，帶動
地區產業與其他青農共同成
長，一起活絡農村，打造出
創新的農業產業價值鏈，逐
步帶動形成具地方特色群聚
產業。

由農委會農糧署輔導各大豆
產區主要農民團體籌組之
「臺灣大豆產業策略聯盟」
正式成軍，以強化國產大豆
品質及供應鏈之穩定，提高
我國大豆進口替代率，進而
以「臺灣大豆國家隊」進軍
國際市場，期提升國產大豆
產品國際競爭力，提高農民
收益，形成產業良善正循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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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開「氣候變遷下大規模崩
塌防減災計畫」專家諮詢會
議第5次會議，針對氣候變遷
下大規模崩塌防減災計畫（二
期）新增執行範圍與優先辦
理區、111年警戒發布地區24
處影響範圍與雨量公開及大
崩塌局部潛變破壞災害應變
作為等深入探討，俾利後續
計畫推動。

公告加拿大紐芬蘭與拉布拉
多省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
感冒非疫區刪除，該等地區
活禽鳥及其相關產品自同日
起禁止輸臺，即時防範疫病
入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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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發布「公私有林經營及
輔導作業規範」部分規定，
提供參加「林業永續多元輔
導方案」之輔導對象，推動
林下經濟經營所需之林業機
具、森林遊樂發展計畫、環
境監測計畫及參加國際森林
驗證等各項經費補助。

與國家災害防救中心簽訂之
「水土保持與坡地防災合作
協議」召開雙首長會議，針
對110年度雙方合作成果及
111年預定合作項目進行討
論，並期許雙方就坡地防災
科技合作發展的成果，持續
推動落實應用，研擬可行議
題，持續投入研發能量。

公告西班牙自高病原性家禽
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，該
國活禽鳥及其相關產品自同
日起禁止輸臺，即時防範疫
病入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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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法國安德爾省自高病原
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
除，並自1月10日生效，該
地區活禽鳥及其相關產品自1
月10日起禁止輸臺，即時防
範疫病入侵。

韓國通知我國棗鮮果實經審
查符合輸韓條件，同意授權
我方辦理核可輸韓棗鮮果實
包裝場之檢疫處理作業，此
係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
依據韓國要求數度提供棗鮮
果實輸往韓國低溫檢疫處理
設施、包裝場之包裝及儲存
場所，以及供果園作物病蟲
害綜合管理與衛生管理資料
所獲成果。

修正發布「從事農業工作農
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
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」，配
合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增訂第5
條之1規定，訂定短役期退伍
青農申請參加農保之資格條
件及審查程序，使短役期退
伍青農得以享有參加農民健
康保險及提繳農民退休儲金
的社會安全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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